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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987）

（ 建 議 易 名 為「 香 港 新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987）
（網址：www.hkenergy.com.hk）

(1) 於 河 北 綠 腦 包 風 力 場 項 目 之 聯 合 投 資
(2) 於 內 蒙 古 四 子 王 旗 之 建 議 風 力 場 項 目

(3) 於 纖 維 素 乙 醇 項 目 之 合 營 投 資

J.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新能源」，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新能源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新能源集團最近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作出下列投資：

(1)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新能源集團與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就投資及發展中國河北省張北
縣綠腦包發電量 100兆瓦特之風力發電項目訂立框架協議。

(2) 新能源集團亦已就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發電量 50兆瓦特之風力發電項目向四子王旗區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提出申請。

(3)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新能源集團與基因港（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就投資於纖維素乙醇試驗項目簽訂技
術轉移及合作協議。

(1) 於 河 北 綠 腦 包 風 力 場 項 目 之 聯 合 投 資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新能源集團透過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新能源（大河）控股有限公司（「新能源大河」）與
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中節能」）之全資附屬公司就投資及發展中國河北省張北縣綠腦包發電量 100兆瓦特之風力
發電項目訂立框架協議。有關項目之計劃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幣 950,800,000元（約 1,052,900,000港元），估計註冊資本
約為人民幣 323,300,000元（約 358,000,000港元）。新能源大河及中節能將分別注入有關項目之註冊資本 30%及 70%。

上述項目項下擬建設之風力場之選址經悉心策劃，位於風力充沛之張家口壩上地區。根據現行發展計劃，有關風
力場將配備六十七 (67)台 1,500千瓦之風力渦輪，總發電量約為 100.5兆瓦特。待獲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後，
有關項目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施工，可望於二零一零年全面投入發電。

新能源大河及中節能將共同就此風力場項目之專利權提出申請。中節能已獲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初步批准投資及
發展此項目。

中國政府目前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投資。根據中國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國有電網須為利用「清潔」能源發電之私
營公司提供優先權及優惠收費。新能源董事（「董事」）相信，上述投資日後將為新能源集團帶來收益及收入增長。

基於新能源集團之建議資本承擔，故上述建議投資一旦落實即可能構成新能源集團之須予公佈交易。倘就有關項
目訂立正式協議，則新能源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刊發進一步公佈。

(2) 於 內 蒙 古 四 子 王 旗 之 建 議 風 力 場 項 目
新能源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港能新能源四子王旗風能有限公司已就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發電量
50兆瓦特之風力發電項目向四子王旗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出申請。有關項目之計劃投資總額及註冊資本分別
約為人民幣 480,500,000元（約 532,100,000港元）及人民幣 163,400,000元（約 180,900,000港元）。

根據現行發展計劃，有關風力場將配備三十三 (33)台 1,500千瓦之風力渦輪，總發電量約為 49.5兆瓦特。待獲四子王
旗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後，新能源集團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展開建設工程，可望於二零零九年底全面投入發
電。

內蒙古自治區為中國境內風能資源最豐裕之地區之一，當中尤以四子王旗區最旺盛。根據若干風能資源調查報告，
四子王旗之風能級別獲評為一級，即海拔 60至 70米之年風速平均達每秒 8.0米以上，平均每年可全面投入發電超過
2,500小時。

誠如上文所述，中國政府目前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投資。參與上述計劃可進一步強化新能源集團可再生能源分部
投資，董事預期，有關建議投資日後將為新能源集團帶來收益及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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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纖 維 素 乙 醇 項 目 之 合 營 投 資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新能源集團透過全資擁有之香港新能源（生物質）控股有限公司（「新能源生物質」）
與基因港（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基因港」）簽訂技術轉移及合作協議（「纖維素乙醇技術合作協議」），內容有
關利用基因港所研發之技術（「纖維素乙醇技術」）投資於纖維素乙醇試驗項目。

根據纖維素乙醇技術合作協議，全新合營企業香港（生物質）能源 (BVI)有限公司（「新能源生物質合營企業」）將
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訂約方將向新能源生物質合營企業提供之現金及纖維素乙醇技術權益如下﹕

注 資
股 權 百 分 比 現 金 實 物

新能源生物質 55% 5,775,000港元 纖維素乙醇技術
之 55%權益

基因港 45% 4,725,000港元 纖維素乙醇技術
之 45%權益

新能源生物質先按 17,325,000港元向基因港收購纖維素乙醇技術 55%權益，作為上文所載部分注資。

纖維素乙醇技術包括由基因港研發之先進技術及生產程序，以纖維生物質作為原料生產乙醇，當中亦利用到源自
基因港或其生產廠房之纖維素分解㢓。新能源生物質合營企業將擁有纖維素乙醇技術之專利權，當中包括下文所
述於大中華地區銷售纖維素乙醇生產程序所用相關㢓及纖維素乙醇技術專利權之商業開發權利及代理權。纖維
素乙醇屬生物燃料，以廢木等含有木素纖維生物質之農作物發酵而成。

新能源生物質合營企業計劃興建纖維素乙醇試驗廠房，中試纖維素乙醇技術之實驗室技術及生產程序。有關結果
其後將供工業界作開發有關技術之用，以全面展開纖維素乙醇之工業性生產。

根據纖維素乙醇技術合作協議，新能源生物質及基因港將設立另一家技術服務公司（「技術服務公司」），並分別
擁有 90%及 10%權益。技術服務公司將為唯一代理，有權獨家使用及商業開發纖維素乙醇技術，以及於大中華地區
（包括台灣、香港及澳門）及東南亞銷售及分銷纖維素乙醇生產程序所用相關㢓。資本額及訂約方各自於此技術
服務公司之承擔比例尚未落實。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基因港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新能源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
方。基於新能源集團須為有關項目作出之資本承擔為 23,1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有關合營交易不會構成新能
源之須予公佈或關連交易。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之收購建議綜合文件所載，新能源集團將主要負責可再生能源業務。上述於生
物燃料之投資乃新能源集團朝著有關目標作出之初期部署之一。

承董事會命
J.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 建 議 易 名 為 香 港 新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公司秘書

曾 細 忠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黃剛先生、陳立波先生、曾細忠先生、陳國芳先生；非執行董事
劉志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頌義先生、鄧兆駒先生及俞漢度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信報、星島日報、文匯報及新報刊登的內容。」


